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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广东东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广东东粤”）提供财务资助事项，有利于广东东粤的业务快速发展，并且

可以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整体风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因此，

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向广东东粤提供财务资助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

告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 

2023 年 1 月 31 日  


